附件２
关于《遂宁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按照立法计划，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开展了《遂宁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的起草工作，现就《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立法是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回应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呼声与诉求的具体行动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饮用水水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健康生活的基本要素，饮用水水源的保护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社会繁荣稳定。因此，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立法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系统治水管水，努力构建从饮用水水源到“水龙头”的完整法规保护链条，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的具体行动。

（二）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立法是解决水源保护问题，加强饮用水水源管理保护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喝上干净水、放心水，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饮用水水源保护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单一、水量不足的问题日益突显，水源地保护机制不健全、水环境安全隐患突出、水源风险防范应急能力薄弱、保护区内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等问题严重影响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工作成效。上述问题，涉及保护思路、管理体制、投入保障、执法巡查等多方面问题，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理顺，保障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的长期安全。

（三）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立法可以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固定下来

我市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中已形成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好的经验做法，可以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形成常态长效。如制定饮用水水源地协同管理及联合巡查工作方案，开展水源地生态治理等经验做法，可以有效解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监管不到位、水源地环境问题突出等难题，保障我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的长效性和可持续性，也突显出遂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立法的地方特色。

（四）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立法可以对现行饮用水水源保护法律法规予以补充完善，促进法制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等上位法律、地方性法规对饮用水水源保护措施规定的比较原则，存在与基层监管执法联系不紧密、实践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迫切需要在相关上位法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市级立法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进行全面、具体的规范，进一步完善保护制度，明确保护责任。
二、《条例》起草过程
根据立法工作安排，市生态环境局于2021年7月着手《条例》制定工作。一是做好立法准备，打好工作基础。2021年7月成立立法起草工作小组，明确人员分工职责，全面收集整理了饮用水水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形成了100万余字的遂宁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立法项目政策法规汇编。二是深入调查研究，找准突出问题。2021年11月-2022年2月，联合立法起草组成员单位组成立法调研组，赴本市射洪县等地实地调研，收集新形势下饮用水源保护与管理存在的问题、立法意见建议；赴达州、广安等兄弟市考察学习，借鉴饮用水水源保护立法经验。三是广泛征求意见，凝聚各方共识。2022年3月11日-20日、5月16日-18日，多次就《条例》草案内容书面征求市级有关部门、区（县）政府以及局内相关科室、直属单位意见建议，共收集意见建议43条，其中采纳40条，未采纳3条，并对相关未采纳意见进行了说明；2022年5月底，依法召开立法听证会，邀请15名听证代表就《条例》法律责任以及其他重要条款进行听证，在进一步修改法规草案时，充分吸纳合理化建议。四是召开专家论证，保障条例科学性。2022年5月12日，邀请西南政法大学、省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遂宁市水利工程开发建设中心等单位5名专家对《条例》进行全面论证，并形成专家论证意见。起草组在充分研究、采纳各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数易其稿，形成现有草案。 五是充分科学审查，确保条例合法合规。 在4-5月，先后对《条例》开展了潜在风险因素及风险概率进行评估并形成风险性评估报告，组织各有关单位开展公平竞争性审查，并一致通过审查并形成审查报告，6月将《条例》呈送市委宣传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审查并通过。
三、《条例》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六章四十四条，分为总则、规划与建设、饮用水水源保护、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六个部分。《条例》以问题为导向，重点规定了以下内容：

第一章为总则，主要从宏观方面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进行基本性、原则性规定，主要包括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政府职责、部门职责、宣传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生态保护补偿等方面内容。

第二章为规划与建设，主要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相关规划和基本管理制度进行规定，包括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纳入相关规划、编制专项保护规划、饮用水水源选址及取水口设置、保护区划定、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建设、优化调整饮用水水源布局等内容。

第三章为饮用水水源保护，主要从正向保护措施和反向禁止性规定两个角度提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的具体措施和要求，包括水资源管理、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禁止规定、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禁止规定、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禁止规定等内容。

第四章为监督管理，主要从监管主体和监管制度方面进行规定，包括政府职责、行政约谈、部门监管职责、乡（镇）人民政府监管职责、供水单位职责、社会监督、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巡查机制、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协作制度等内容。

第五章为法律责任，主要从行政、民事、刑事三方面对违反《条例》规定的措施作出处罚规定，包括监督管理责任、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禁止性规定法律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等内容。

第六章为附则，主要规定了《条例》实施时间。

四、《条例》的特色亮点
（一）健全管理体制，明确工作职责

《条例》草案拟从纵横两方面明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和管理职责。一是纵向上，明确市、县、乡三级政府职责，加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统筹协调职责，明确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职责，同时通过河长制、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进一步压实属地政府责任。二是横向上，列举生态环境、水行政、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具体职责，规定发展改革、自然资源与规划、交通运输、公安、林业、民政、应急管理、卫生健康等其他部门职责。同时，配套规定行政约谈、社会监督、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巡查机制、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协作制度等五大管理制度，构建系统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监管体系，强化全链条闭环监管。

（二）瞄准突出问题，补足各项短板

《条例》草案聚焦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突出问题，紧扣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水安全四水共治，严护水源，多举抓落实。一是破解饮用水水源监管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加强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和保护区日常巡查。二是化解饮用水水源地突出环境问题，加强拦蓄水、调水工程设施保护，保障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量需求；严格水源地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加强调水工程沿线和库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环境系统综合治理，增强水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功能，防止水土流失。三是补足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短板，明确取水前完成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加强标识标牌、隔离防护、视频监控等设施管理和保护，建设饮用水应急水源或者备用水源，优化调整饮用水水源布局。

（三）强化法律责任，落实最严保护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人员和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条例》草案将《水污染防治法》《农药管理条例》《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等上位法明确规定的部分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性行为法律责任作了进一步强调，《条例》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八的行政处罚条款，均在上位法规定的种类和幅度范围内设置。此外，根据遂宁实际情况，将在一级保护区内停靠或装卸与保护水源无关的船舶，在水体清洗机动车辆，放养畜禽、野炊、露营、旅游、游泳、垂钓、捕捞、清洗衣物等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等严重影响、污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的行为适当提高了处罚下限起点。




